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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前年用旅游签证来到美国加州的

洛杉矶。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申
请政治庇护的中介经纪人。我委托此中
介经纪人根据某种个人原因，向洛杉矶
移民局提出了政治庇护申请。等了一年
多，没有任何消息。在等待期间，由于
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一位美国男士。我
们非常谈得来，互相也都喜欢，就在去
年结婚了。结婚后聘请律师顺利地替我申请到了临时婚姻绿卡。

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以前申请的政治庇护还在审理当中，不知道什么时
候会通知我去面谈。我感到很苦恼，我的美国先生对政治庇护一点都不了解，他
认为我现在有了绿卡，为什么还要去担心以前申请的政治庇护。许多朋友都告诉
我，一定要解决政治庇护的申请，免得日后带来许多问题。请问我应该如何处理
以前的政治庇护申请，才不会危害到我的婚姻绿卡？

黄亦川律师回答：
恭贺你顺利地拿到临时婚姻绿卡。据律师的经验，以前理所当然的婚姻绿

卡，现在审核越来越严格。能够一次就顺利取得临时婚姻绿卡，不是容易的事。
你目前的关键问题是，你以前申请的政治庇护文件现在还悬在移民局的某个办公
室，等待安排面谈时间，不会因为你顺利得到了临时婚姻绿卡而自动取消。政治
庇护移民机构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已经拿到了临时婚姻绿卡，他们还是继续处理你
的政治庇护申请。一旦处理完毕，就会通知你定期去洛杉矶政治庇护办公室面
谈。收到通知面谈后，你是一定要去的；否则你的政治庇护申请会被当场拒绝，
案子转移到移民法院，开始你的驱逐出境程序，麻烦就大了。

最好是如期参加面谈，主动告诉移民官，你已经与美国公民结婚，顺利拿到
了临时婚姻绿卡。这时负责面谈移民官会如何处理，也很难说。有些仁慈体谅的
移民官，可能会觉得既然你已顺利得到了婚姻绿卡，没有必要继续审理你的政治
庇护申请，就把你的案子当场关闭也不一定。有些严格的移民官，可能会怪罪你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他们，还让他们耗费时间、人力与资源继续处理你的政治庇护
案子。所以比较恰当与保险的应对方法应该是，在政治庇护当局安排你面谈之前
与拿到婚姻绿卡之后，主动通知有关移民单位，你已经拿到了婚姻绿卡，希望撤
回政治庇护申请。当然撤回政治庇护案子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你必须有充分的理
由说服移民官，你的政治庇护申请有凭有据，不是捏造的； 而之后与美国公民结
婚也是真实的。如此才有可能获得政治庇护当局的谅解与同意撤销。

读者提出的问题关系重大，建议咨询合格资深的移民律师，商讨一个适当的
解决方案。否则一不小心，不但政治庇护被拒绝，连已取得的婚姻绿卡都会有危
机。 

注: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于黄亦川律师，没有黄亦川律师本人的书面同意，
不得以各种形式转载或翻印。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提供的只是一般性信息，不
同于律师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详细法律意见。读者如有法律案
件需要处理，请务必咨询本人居住地的专业律师。本专栏作者黄亦川律师为印第
安那州执照律师，与读者之间没有任何律师与客户的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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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婚姻绿卡，
以前的政治庇护
申请怎么办？

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1998年9月1日，温医生正式开始在戴

维斯诊所工作。工作之前，双方签订了雇
佣协议。其中规定温医生的雇佣方式为随
意雇用，任何一方均可单方面中止雇佣关
系，但必须提前六十天通知对方。而且，
在解除雇佣关系后的三年内，温医生不得
在戴维斯诊所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开办新的
皮肤病诊所。这一条就是雇佣合同中俗称
的“不得竞争”条款。

因为戴维斯诊所是附近几个镇上唯一
的皮肤病诊所，所以病人很多，温医生和
戴维斯两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温医生医
术精湛，待人和气，在本地渐渐做出了名
气，来找温医生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工
作两年后，温医生向戴维斯提出做诊所的
合伙人，遭到戴维斯的拒绝。不久，温医
生提出辞职。六十天以后，戴维斯雇用了
一位刚完成实习的医学院毕业生。温医生
正式中止了在戴维斯诊所的工作。

辞职后，温医生并没有离开丹维尔
镇，而是要开办自己的皮肤病诊所。辞职
前，温医生就了解到戴维斯诊所街对面有
门头出租。经过几次探访，温医生决定租
下这家门头房，作为自己的诊所。在正式
辞职前，温医生已经开始筹备开业事项。
到正式辞职的时候，温医生的诊所已经万
事具备，只等开业。所以，温医生离开戴
维斯诊所的第二个星期，即宣布自己的皮
肤病诊所正式开业。开业后，温医生向以
前看过的患者发信，告诉他们自己开业的
消息。许多患者陆续转到温医生的诊所。

戴维斯得知温医生开业的消息，便拿
出当初双方签订的“不得竞争”协议，要
求温医生立即关闭在丹维尔镇的诊所，否
则，戴维斯将诉诸法律。温医生并没有对
戴维斯的警告当回事，他相信自己有权开
办诊所与戴维斯自由竞争。

但是，戴维斯并不止于口头上威胁。
在给温医生发出两封信以后，他见温医生
不为所动，便找到律师正式起诉。戴维斯
状告温医生违反双方签订的“不得竞争”
协议，要求法庭责令温医生立即关闭诊
所，并赔偿已经给戴维斯诊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法庭传票和诉状送到，温医生不能
再置之不理，只好请律师答辩。

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当初温医生和
戴维斯签订的“不得竞争”协议是否有
效。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是自
由市场的命脉。一般而言，法庭并不鼓励
交易双方签订“不得竞争”协议，所以对
各种“不得竞争”协议格外警惕。但是，
在雇佣关系中，出于保护雇主合法权益的
考虑，法庭不会一概推翻所有的“不得竞
争”协议，只是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加以

 “不得竞争”协议
限制。

就像在其他大部分州一样，新泽西州
对雇佣关系中的“不得竞争”协议主要
有三种限制。换言之，只有符合全部三
个条件，法庭才不会推翻雇主与雇员签
订的“不得竞争”协议。其一，“不得
竞争”条款必须维护雇主的合法权益；其
二，“不得竞争”条款不能给雇员造成不
合理的困难；其三，“不得竞争”条款不
能损害公众利益。

法庭在判决戴维斯诉温医生案时，便
根据这三条限制逐项考察，以决定双方签
订的“不得竞争”条款是否有效。首先，
法庭要看“不得竞争”条款是否维护了戴
维斯诊所的合法权益。温医生坚持，戴维
斯诊所没有什么合法权益需要“不得竞
争”条款来维护。而戴维斯则争辩，戴维
斯诊所与患者的关系就是一项需要“不得
竞争”条款维护的合法权益。温医生的诊
所拉走了戴维斯诊所的患者，损害了“不
得竞争”协议保护的戴维诊所的这项合法
权益。      

其二，法庭要看“不得竞争”条款是
否给温医生造成了不合理的困难。当初温
医生与戴维斯签订的协议规定，在温医生
离开戴维斯诊所后，三年之内不得在方圆
20英里的范围内开办新的皮肤病诊所。这
项条款对“不得竞争”附加了时间和地域
的限制。它没有完全禁止温医生与戴维斯
竞争，而是在一定的年限和地域之内禁止
温医生与戴维斯竞争。这种限制不会给温
医生造成不合理的困难。温医生完全可以
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开业，或者三年以后
再回到丹维尔市开业。相反，如果协议永
远禁止温医生与戴维斯竞争，或者禁止温
医生在新泽西州的任何地方开业，那么，
这种“不得竞争”协议就很有可能因给温
医生造成不合理的困难而被法院推翻。

第三，法庭要看“不得竞争”协议是
否损害了公众利益。温医生强调，如果他
被迫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开业，他的许多
病人就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他的诊所看病，
所以他与戴维斯签订的“不得竞争”协议
损害了公众利益。法庭拒绝了这种推论。
法庭指出，戴维斯的诊所可以向患者提供
同样的医疗服务。而且，即使患者坚持要
找温医生看病，在现在的交通条件下，旅
行20英里也不是很大的负担。

基于以上理由，法庭宣布温医生与戴
维斯诊所签订的“不得竞争”协议有效，
责令温医生立即关闭诊所并赔偿戴维斯诊
所的经济损失。在执业两年多后，温医生
不得不离开丹维尔镇，搬到纽瓦克市重新
开业。


